	花蓮縣政府歇業事實認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代表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
單位
	公司登記地
	

	
	勞務提供地
	

	積欠工資期間
	     年    月    至      年    月

	積欠工資金額
	新台幣：

	積欠資遣費金額
	新台幣：

	用途別請打(
	□申請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工資

□申請由勞工退休準備金支付退休金及資遣費

□申請勞工保險失業給付

□申請就業促進津貼

□申請事業單位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退保

□申請其他經勞動部同意得依據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辦理核發事業單位歇業事實認定應行注意事項辦理之事項

	備註：檢附文件請打(
	□勞資爭議協調相關資料

□勞資爭議調解相關資料

□申請人名冊

□積欠工資明細表

□積欠資遺費明細表
□其他                              


申請人（簽名）：               等    人（如名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事業單位名稱）歇業事實認定證明文件申請人名冊
	編號
	勞工姓名
	電話
	積欠工資起迄年月
	金額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以上共計＿＿＿人，向貴府申請核發＿＿＿＿＿＿＿＿歇業事實認定證明文件，並推派＿＿＿＿＿＿＿為本案代表人。

此致
花蓮縣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